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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指出：「二十七成的賴先生，大學運輸管理系畢業，去年參加高

考錄取後，分發到台北市政府附設的駕駛訓練班當汽車教練。」經詢台北

市政府汽車駕駛訓練中心人事室主任陳欽賜，據其指出，確有其人其事。

其發生原因乃因該職務之職務說明書包括四項工作，分

別為：１依據科目進度表調配場地、人員及車輛，並嚴密督導考核，佔六

○％；２協助教案編寫、課程講授與駕駛教練，佔二○％；３輔導學員駕

照考驗與有關事項，佔一五％：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佔五％。由於職務

說明書涵蓋四項工作職掌，且以第一項職掌佔六○％，

是以歸入交通行政職系，並列薦任第六至第七職等幫工程司，惟實際所

擔任之職掌為第二項職掌中部分職掌，即「駕駛教練」工作。前述案例突

顯出下述問題：１職務說明書誇大不實；２歸級、歸系不當；３工作指派

欠妥，形成「用非其才、才不足以稱職」之現象，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條所強調之「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旨：為人與

事之適切配合。」不符。

　　造成我國公務人員無法達到專才、專業與適才通所之原因，除了前述

人為因素造成扭曲外，當前的制度設計與規範，亦助長惡化了此一現象。

就職系設置而言，我國在實施職位分類制度時期，職系區分為一五九個

職系，在民國七十六年開始實施新人事制度時，將職系簡

併為五十三個職系其後雖有增刪，但變動不大。由於職系大量簡併，因此

一個職系所涵蓋之工作性質範圍過度寬廣。以「土木工程職系」為例，該

職系涵蓋一般工程、土木工程、結構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環境工程

建築工程等七種不同性質之工作。這些不同工程專

長，在一般大學裡，係由幾個不同科系在培育人才。擅長於土木工程、交

通工程者，不一定懂得如何防治環境污染；擅長於防治環境污染者不一

定能夠勝任建築工程、水利工程等工作。如今歸屬於同一職系，如何能夠

達到專才、專業與適才適所，實不無疑問。再就人員調任而言，依據「公

務人員任用法」第十八條規定，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及委任第二職等以下

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下及委任第三職

等以上人員，在同職組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是以人員調任範圍之限

制，主要為職組。職組之設置，在新人事制度施行後，已由過去實施職位



分類時期分設二十三個職組，調整增加為二十六個職組，惟仍嫌太少，

造成工作性質差異極大之職系，亦被歸併為同一職組。例如文教新聞行政

職組，即涵蓋文教行政職系、新聞編譯職系、圖書博物管理職系。新聞編

譯與文教行政及圖書博物管理，工作性質可說完全不同，毫無相近情形

可言，如今歸併為同一職組，人員相互調任，能否勝任稱職實不無疑問。

不僅如此，文教新聞行政職組各職系，依據「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

定，又與一般行政、一般民政、社會行政職系視為同一職組，可以單向調

任。如此一來，調任範圍至為寬廣，幾乎可稱通行無阻。前述職組、職系

設置欠當、人員調任範圍過度寬廣之設計，固可使用人較富彈性，但卻已

造成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條之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

適才、適所之旨……為人與事之適切配合」名存實亡。在此情況下，欲期

公務人員人盡其才、才當其用，實無異緣木求魚。

　　此外，銓敘部尚頒布有「現職公務人員職系專長認定要點」。該項專

長認定要點，對於調任人員職系專長之認定更為寬鬆，得依其考試及格、

學歷、經歷或訓練認定，極易取得新專長，使人員調任更無法達到專才、

專業與適才適所。

　　再者，考試院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日訂定「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二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應考資格表」，規定任何科系畢業者均具「行政類

科」之應考資格，且已自民國八十四年高普考試起實施。此一規定，很可

能造成行政類科考試及格人員，由於過去之專業訓練不

足，難以達到專才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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